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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  
 

2019年 5月 10日舉行的會議  
 

有關《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檢討的最新背景資料簡介  
 

 
目的  
 
  本文件簡述根據《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第390章 )
管制淫褻及不雅物品的規管制度，並綜述議員過往在討論

第390章的檢討工作及相關事宜時所提出的關注事項。  
 
 
第 390章下的規管制度  
 
2.  第 390章於 1987年制定，以設立淫褻物品審裁處 ("審裁
處 ")，並就內容屬於或含有淫褻或不雅資料的物品 1作出管制。

審裁處是司法機構轄下的一個專責審裁處，並在裁定物品是否

淫褻或不雅這方面獲賦予專有審判權。 2審裁處成員包括一名主

審裁判官及從審裁委員小組選出的審裁委員；審裁委員為公眾

人士，由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委任。成立審裁處的目的在於訂立

                                                 
1 根據《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 (第 390章 )， "物品 "指內容屬於或含

有供閱讀、觀看或供閱讀兼觀看的資料的任何物件，亦指任何錄音，以

及錄有圖像的任何影片、錄影帶、紀錄碟或其他紀錄，包括印刷刊物 (如
書籍、報章、雜誌 )、數碼影音光碟 /光碟、電子視像遊戲等。然而，第

390章不適用於根據《電影檢查條例》(第 392章 )獲核准上映或發布的影
片、錄影帶或雷射碟，亦不適用於根據《廣播條例》 (第 562章 )獲准提
供的廣播材料。  

 
2  第 390章旨在落實政府一貫的政策在確保有關物品 (尤其是以青少

年這些易受外界影響的人士為對象的物品 )能夠符合社會的道德標準的
同時，亦保障資訊流通和言論自由。現時法例並無規定物品在發布前必

須送檢，但發布人有責任確保發布的物品符合法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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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一致的標準，以反映現時社會的意見。目前，審裁委員的數

目約有500名。 3 
 
3.  審裁處履行兩項不同職能：評定申請人呈交的物品的類

別之行政職能 4(下稱 "評定類別的行政職能 ")；以及裁定法院或裁
判官在民事或刑事法律程序中轉交的物品是否淫褻或不雅之司

法職能 5(下稱 "司法裁定職能 ")。在履行司法裁定職能時，審裁處
是以法庭的身份運作，擁有相關的權力和權限。  
 
4.  因應公眾日益關注淫褻或不雅物品透過報章和娛樂雜

誌發布或在互聯網流傳，政府當局已全面檢討第390章，並進行
了兩個階段的公眾諮詢，第二階段公眾諮詢已於 2012年 7月完
成。政府就以下4個主要範疇諮詢公眾：  
 

(a) 審裁處的制度；  
 
(b) 第390章所訂的最高刑罰；  
 
(c) "淫褻 "及 "不雅 "的定義；及  
 
(d) 新媒體的處理方法。  

 
當局收到的主要意見已撮錄於2013年1月發表的報告內。  
 
5.  經考慮在兩個階段公眾諮詢期間收到的意見，並在諮詢

司法機構及律政司後，政府當局於2015年2月建議廢除審裁處評
定類別的行政職能，使審裁處只履行司法裁定職能。政府當局

亦建議維持現有的審裁委員制度，並推行下列改善措施：  
 

(a) 把 審 裁 委 員 的 總 人 數 ， 由 約 500 人 增 至 最 多
1500人；  

                                                 
3 這些審裁委員均為個別市民，由終審法院首席法官應他們的申請予以委

任。現時法例並無就審裁委員總人數設定上限，但在行政安排上，司法

機構將總人數以 500人為限。  
 
4 就行政性質的評定類別，除執法機關外，出版商亦可自行向淫褻物品審

裁處 ("審裁處 ")呈交物品予以評定類別。審裁處須在收到該物品 5天
內，評定物品的暫定類別。若沒有人對該暫定類別提出異議，暫定類別

將會確認為最終評定類別；若有人要求覆核暫定類別，審裁處會安排公

開的全面聆訊，覆核有關的暫定類別。按照行政程序，審裁處在全面聆

訊中評定的類別，屬最終決定。  

 

5 若有人在民事或刑事法律程序中，就某物品是否淫褻或不雅提出異議，

法院或裁判官須將該問題轉交審裁處，由審裁處裁定有關物品是否淫

褻、不雅或既非淫褻亦非不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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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把審裁處每次聆訊的審裁委員人數由最少 2人增至

最少 4人；及  
 
(c) 加強向審裁委員作出簡介，使審裁標準更趨一致及

提高審裁處的效率。  
 
6.  政府當局建議提高第 390章下的最高刑罰，以加強對違
法者的阻嚇力。當局建議倍增與淫褻物品相關罪行的最高罰款

額 (由 100萬元增至200萬元）及與不雅物品相關罪行的最高罰款
額 (由 40萬元及 80萬元提高至 80萬元及 160萬元 )；而與不雅物品
相關的第二次或其後定罪的最高監禁刑期亦建議由 1年增至
2年。  
 
7.  政府當局亦建議成立一個由資訊科技從業員及業界

組成的聯絡小組，優化現行針對互聯網淫褻或不雅內容的共同

規管機制。  
 
8.  上述就第 390章的規管制度作出的修例建議至今仍未實
施。政府當局解釋，當局一直與相關政府部門和司法機構溝通，

以處理該等修訂涉及的法律課題。  
 
 
過往的討論 

 

9.  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 ("事務委員會 ")曾在過往的
會議上，就若干相關事宜 (例如廢除審裁處的行政職能，以及審裁
委員制度等 )進行討論。  
 
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  
 
廢除淫褻物品審裁處的行政職能  
 
10.  事務委員會委員關注，若廢除審裁處的行政職能，

出版業便會失去一個在發布物品前申請評定物品類別的途徑，

這樣可能會增加其遭檢控的風險。政府當局解釋，大部分出版

商已熟知審裁處的審裁標準，即使廢除審裁處的行政職能，亦

應不會增加他們被檢控的風險。政府當局會設立一個儲存庫，

存放政府當局檢獲而牽涉被告人在第 390章下被定罪的不雅物
品，讓市民 (包括出版業 )了解現行條例下的定罪標準，以作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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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裁委員制度  
 
11.  事務委員會委員詢問有關委任審裁處審裁委員的制度，

包括審裁委員的年齡、性別及社會背景；一年內出席多宗聆訊

的審裁委員百分比，以及若審裁委員之間出現意見分歧，如何

就聆訊達成決定。此外，亦有委員建議，審裁委員的任期應由

12年縮短至6年，藉此加快審裁處的委員輪替及增加其代表性。
政府當局表示，審裁處的聆訊由不同組別的審裁委員出席，而

只有 28%的審裁委員曾在一年內出席2次或3次聆訊。審裁處成員
之間如有任何意見分歧，須以多數成員的決定為審裁處的決定，

如分歧的成員人數相等，則須以主審裁判官的決定為審裁處的

決定。  
 
12.  事務委員會部分委員認為，審裁委員現時的自我提名制

度無可避免會導致偏頗的情況出現，因為提名自己的公眾人士

很可能對於淫褻及不雅採用嚴格的道德標準。為提高審裁處成

員的廣泛代表性，委員建議司法機構考慮改革審裁處的制度，

由自我提名改為由有關當局提名。  
 
13.  政府當局認為，過去多年，自我提名制度證明一直行之

有效，而審裁委員亦來自社會各界。就有委員建議以陪審團制

度取代現行審裁委員制度，司法機構關注該建議會耗用司法機

構的資源，令合資格的陪審員的調配情況更為緊張。部分陪審

員亦未必願意履行審裁委員的職務，審閱有可能被評級為淫褻

或不雅的物品。司法機構亦關注到推行該建議會大幅延長審裁

處的聆訊時間，降低審裁處的工作效率。由於陪審員缺乏處理

審裁處聆訊工作的經驗，因此需要額外時間向陪審員詳細講解

每個步驟、讓他們商討判決，以及讓主審裁判官總結案情並給

予法律上的指導。因此，所需陪審員的人數很可能會增加。  
 
共同規管互聯網  
 
14.  事務委員會委員察悉，政府當局建議成立一個由資訊

科技從業員、互聯網服務供應商 (下稱 "服務供應商 ")代表及政府
代表組成的聯絡小組，檢討及改善現行的共同規管機制，並更

新現行的《業務守則》以管制互聯網上淫褻或不雅物品。事務

委員會部分委員認為，聯絡小組亦應包括互聯網使用者的代

表，而當局應在第390章下引入安全港條文，只要服務供應商符
合若干訂明條件，他們僅須為透過其服務發布淫褻或不雅物品

承擔有限的法律責任。政府當局承諾在討論共同規管機制時，

考慮有關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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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會議  
 
15.  馬 逢 國 議 員 曾 在 2018年 10月 31日 立 法 會 會 議 上 就
審裁處評定的物品類別提出質詢。該項質詢的詳細內容及政府

的答覆，可透過載於附錄的超連結閱覽。  
 
 
最新情況 

 

16.  政府當局將於 2019年 5月 10日向事務委員會簡介檢討
第390章的最新情況。  
 

 

相關文件  
 
17.  相關文件一覽表載於附錄。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1 
2019年5月7日



附錄  
相關文件一覽表  

 

文件來源 

會議日期/ 

發出的日期 

 

文件 

資訊科技及廣

播事務委員會  
2015 年 3 月 9 日  有關《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

檢討的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檔號：CTB/A 235-5/1(C) Pt.1 
 
立法會秘書處就《淫褻及不雅物品

管制條例》檢討擬備的文件 (最新背
景資料簡介 ) 
立法會 CB(4)590/14-15(05)號文件  
 
政府當局就 2015 年 3 月 9 日會議
上所提事項作出的回應  
立法會 CB(4)413/15-16(01)號文件  
 
會議紀要  
立法會 CB(4)916/14-15 號文件   
 

立法會  2018 年 10 月 31 日  馬逢國議員提出的第 3 項質詢  
淫褻物品審裁處評定物品類別  
 

 

https://www.legco.gov.hk/yr14-15/chinese/panels/itb/papers/itb20150309-ctba23551cpt1-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4-15/chinese/panels/itb/papers/itb20150309cb4-590-5-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4-15/chinese/panels/itb/papers/itb20150309cb4-413-1-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4-15/chinese/panels/itb/minutes/itb20150309.pdf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810/31/P2018103100461.htm?fontSize=1

